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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序 

  本會自 106 年起全面受理「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方案」，期間不斷持

續檢討精進，一般民眾及建築業者對建築執照申辦品質與效率多予肯定，足見本

會辦理建照加強審查制度之操作已趨成熟、穩定、卓著。 

  為深化精進執照協審各項作業，本會配合市府工務局適時召開「精進建造執

照審查作業流程及加強建造執照技術審查制度」會議，以精進建照審查內容、強

化協審品質、提升建照審查效率。此外，本會協審室成員不斷與建照科溝通精進

無紙化審查注意事項，持續簡化核准後行政作業流程。 

  因應市府無紙化審照政策，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無紙化審查，於

110 年 4 月 1 日起試辦建照書表無紙化審查作業，11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副本無

紙化。自 112 年 7月 1 日起原工務局拆照、雜照等業務亦委由本會審查決行發照，

包括申辦使照修改竣工圖與併案變更設計事項，也同時一併委由本會辦理。 

  今(114)年 2 月 1 日起，本會在建造執照審查作業範疇，除延續拆照、雜照

決行發照外，更擴大到都市計畫內非山坡地之住宅區，且主要用途為集合住宅不

限規模之建照案，均由本會開始辦理複核決行發照；此一重大變革，實為本會近

年來努力協助市府辦理建造執照審查，獲得市府工務局的肯定後所得來不易的成

果。 

  本會除與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每月透過333制度，召開建管專案會議解決通案、

法規爭議外，亦於每週三上午 10 時於建照科會議室受理協審及抽查個案疑義處

理，主動追蹤申請案件辦理情形，並就個案專案協助輔導。另自 107 年起就協審

及抽查錯誤態樣案例分析彙整後併入年度講習會課程以強化協審品質、減少審查

錯誤。本次講習課程內容，包含：「新北建築執照審查注意事項說明」、「抽查案例

缺失說明」及「建管法規法令彙整」，希望藉由講習提昇審查人員審查品質及效率，

加強對申請人服務。 

  本課程講義由協審暨抽查專案小組成員蒐集今年上半年錯誤態樣及相關法令，

戮力編輯完成，除感謝協審室召集人趙峙孝、副召集人賴良政與李訓中、抽查室

召集人張紘聞、顧問黃漢雄及小組成員張朝貴、陳睿成、黃永興、林泊彣等，以

及法規研究委員會主委王智右鼎力協助、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官之指導與本會所

有理、監事的支持，謹在此致上最誠摯之感謝與敬意。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6 月 4 日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114年度第 1次「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及抽查缺

失說明」講習會 

(一)日期：114年 6月 4日(星期三)晚上 6時至 8時 40分 

(二)地點：新北市政府大樓 5樓 507會議室 

(三)課程表：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主

持

人 

18：00~18：20                   報到 

18：20~18：30 長官致詞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官 

汪理事長俊男 

趙

召

集

人

峙

孝 

18：30~19：10 
建築執照申請流程及審

查注意事項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 

李幫工程司榮致 

19：10~19：40 
建照抽查注意事項說明

（含綠建築流程新制） 

張召集人紘聞 

林副召集人少夫 

19：40~20：30 
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

作業及抽查缺失說明 
陳建築師睿成 

20：30~20：40 綜合座談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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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b2b0031&dataserno=23a761be16cfdfbdcf002cdfe85a5a9e

22



:
https://www.ntcaa.org.tw/fileDownload/inde
x?id=7b98d9446550410a8ea5351cf841bd1a

23



24



25



26



ESG

27



28



29



30



31





1 1-5

20~22

1.
2.
3.

4.
5.

6.
1.
2. 3 33



:

:
:

34





 
 
 
 
 
 
 
 

3-0



 

3-1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1 114 年 06 月 

案例要旨 無障礙建築物設置直通樓梯，至少應有一座為無障礙樓梯 

1.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 之 2 檢討建築物設置之直通樓梯，至少

應有一座為無障礙樓梯。 

2. 本案地下室設置直通樓梯未檢討無障礙樓梯有誤。 

地下室直通樓梯未檢討無障礙樓梯有誤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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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2 114 年 6 月 

案例要旨 建照審查應核實檢討土管及都計施行細則 

1. 依據規定審查內容。 

2. 本案土管規定不得設置圍牆，建照申請時增設圍牆未查核有誤。 

一層平面圖 

未依土管規定檢討退縮範圍不得設置圍牆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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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3 114 年 6 月 

案例要旨 一層設置機械停車非以倉儲式停車空間檢討容積 

1.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2 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 

2. 本案一層設置機械停車，但採用倉儲停車空間檢討地下室容積檢討有誤。 

地下一層平面圖 

非倉儲式停車空間檢討地下容積樓地板有誤 

一層平面圖 



 

3-4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4 114 年 6 月 

案例要旨 現有道路非角地應檢討道路陰影。 

1. 按實施容積管制地區建築物高度限制，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4 

條規定辦理…。 

2. 本案非屬計畫道路鄰接現有巷道之角地，鄰接現有巷部分仍應檢討建築物高度￮ 

 

6M 現有巷道 

6M

現

有

巷

道 

6M

現

有

巷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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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5 114 年 6 月 

案例要旨 車道迴轉軌跡線不得以汽車轉盤代替檢討 

1. 地面壹層設平面坡道 1/8 下至地下壹層之汽車升降機，再由升降機開至 B1F、

B2F 停放車位，因基地形狀狹窄，故由升降機出來停至車位之車道，是否可加設

汽車轉盤協助停車之便利？ 

2. 本案 B1F設置汽車轉盤以取代車道迴轉軌跡，未符規定檢討有誤。 

 

地下一層平面圖(方案一) 

地下一層平面圖(方案二) 

汽車升降機附轉盤 

汽車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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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6 114 年 6 月 

案例要旨 基地面積大於 1500m2 地面層以外樓層停車應設置坡道 

1.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六十條 

五、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設於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

空間應設汽車車道（坡道）。 

    2.   本案於一樓後側設汽車升降機與屋頂層設有停車位，不符規定。 

汽車升降機 

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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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7 114 年 06 月 

案例要旨 屋頂突出物高度應計至最高點 

1.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一條第一項第九、十款檢討屋頂突出物及建

築物高度。 

    2.   本案屋頂突出物於剖面圖標示高度與建物概要表標示不一致，不符規定。 

剖面圖 

建物概要表 

屋頂突出物高度標示不一致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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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8 114 年 06 月 

案例要旨 管委會空間不得以類似通路、走廊形式檢討 

1. 管委會空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檢討。 
 

2. 管委會空間應獨立區隔，不得以類似通路、走廊檢討。 

 

管委會空間併入室內通路、走廊檢討有誤 

 

管委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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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09 114 年 06 月 

案例要旨 地下室水箱應計入樓地板面積，並依最大樓地板檢討開挖率。 

1. 倉儲停車依新北市建照業務手冊 113年版編號 7-07計算地下室容積樓地板檢討。 

 

2. 地下室水箱應計入樓地板面積，並依最大樓地板檢討開挖率。 

 

 

 

 

 

地下二層水箱未計入樓地面積及開挖率計算，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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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10 114 年 06 月 

案例要旨 上方露臺投影，不得計入建築面積。 

1. 建築面積計算應依技術規則及工作手冊相關規定檢討。 

 

2. 上方露臺投影，不得自行計入建築面積計算。 

 

 

 

 

 

露臺投影自行計入建築面積，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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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11 114 年 06 月 

案例要旨 一樓店舖高度檢討有誤。 

1. 店鋪樓層高度應依新北市非住宅建築物樓層高度及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

相關規定檢討。 

 

2. 本要點各類用途，各戶或各單元使用樓地板面積在一五０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含共

同使用部分如直通樓梯間），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規

定辦理。 

 

 

 

 

 

一樓店舖面積<150M2，高度設計>4.2M，檢討有誤。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180001013200-1000628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180001013200-10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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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12 114 年 06 月 

案例要旨 各類用途法定車位折減之樓地板，不得重複扣抵。 

1. 法定停車位計算應依技術規則 59條及細部計畫相關規定檢討。 

 

2. 各類用途法定車位折減之樓地板，不得重複扣抵。 

 

3. 各類用途之停車樓地板得合併檢討，免計部分應依較嚴類別扣抵後計算。 

 

 

 

 

 
法定車位折減之樓地板，不得重複扣抵。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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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13 114 年 6 月 

案例要旨 建照審查應依自主檢查核實檢討 

1. 依據規定審查內容。 

2. 本案協審審查時未依自主檢查檢討有誤。 

未依自主檢查核實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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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14 年版 

 

編號：014 114 年 6 月 

案例要旨 建照協審應檢視平行分會是否完成。 

1. 平行分會尚未完成，建照審查進行後等平行分會完成需要重新審查。 

2. 本案建照審查前未完成坡審，須等坡審審查完成後再行排審。 

 未完成平行分會即進行建照審查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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